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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這個校園反毒議題非常重要，不過

因為昨天發生了附中事件，請問部長知道這件事情嗎？ 

 

主席：請教育部潘部長答復。 

 

潘部長文忠：主席、各位委員。我知道。 

 

黃委員國昌：你們有沒有去了解學生為什麼做這件事？ 

 

潘部長文忠：詳細情形我已經請學校做深入檢討，不過…… 

 

黃委員國昌：你是請學校做深入檢討嗎？ 

 

潘部長文忠：昨天我初步已經先請同仁對這個事件做個了解，原因是學生在參與很重要

的學校 70 週年校慶相關活動規劃，學生很熱誠也很主動想扮演一些角色，但是在幾次

籌備會議，沒有預期得到很好的溝通，所以學生在昨天的典禮上做出一些表達心聲的陳

情行為。 

 

黃委員國昌：他們做的大概就是兩件事，第一是把布條放下來，第二是播放他們的訴

求。事實上，他們在做這件事情以前，按照我的了解，已經發過了問卷，這點部長知不

知道？ 

 

潘部長文忠：問卷的內容我還沒到那麼深入。 

 

黃委員國昌：我要說的是，學生在採取這個行動以前，他們先對全校各班級發出問卷，

他們發問卷大概有兩個層次的意義，第一個層次的意義是他們認為之前在學校辦的師生

座談會以前所發的問卷，那是真的問卷，但是真的問卷沒有用，沒有實際效果，所以後

來大家對那個問卷，乃至於後面的師生座談都興趣缺缺。他們現在自己發問卷，當然那

也不是假的問卷，因為後面還是有學生發，假的問卷就說真話了，來！放給部長聽。 

 



（播放錄音檔） 

 

黃委員國昌：部長，我大概放了一部分，接下來教育部的處理，我當然也都尊重，但是

按照我到目前為止的了解，這些行動的高三學生，他們真的很愛這個學校，他們要離開

這個學校了，因為對於這個學校的愛，他們不希望接下來的學弟妹們再面對相同的狀

況，所以才會採用放布條、放出平常大家都不聽的聲音，讓校長、讓所有的人有機會好

好聽聽他們以聲音方式來表達的意見。部長知不知道現在服裝儀容可以做為處罰的依據

嗎？ 

 

潘部長文忠：教育部已經明確的在去年對整個服裝儀容的規範做了說明及給學校的參

據…… 

 

黃委員國昌：所以我現在 show 出來的注意事項沒有錯嘛！不可以做為處罰的依據！ 

 

潘部長文忠：是。 

 

黃委員國昌：你知不知道在附中一樣有服裝儀容檢查，如果被記 4 次的話，週末就要

到學校進行愛校服務活動？ 

 

潘部長文忠：個別學校的情形，我想要就個別學校再深入了解，但那個原則，我想委員

知道，去年教育部特別做了個檢討…… 

 

黃委員國昌：對啦！問題是教育部有你們的政策與規定，但是第一線的學生他們的感受

是什麼？他們的感受是教育部已經這樣講了，但學校還是繼續用這個當作處罰的依據，

週末要他們去進行愛校服務活動，如果不去，接下來就是記警告。你們訂定政策以後，

學校有沒有落實執行？第一線學生所面對的教學環境，實際上到底如何？部長可能都沒

有機會去了解，也沒有機會知道，今天剛好利用這次的事件，讓部長有機會去知道這樣

的事情，剛剛那些學生的話，你應該也有聽到啊！他們希望有明確的規則，大家就按照

規則辦事，他們不是不願意遵守規則，但是讓他們困惑的是，規則明明在那裡，學校不

遵守、教官不遵守，老師也不遵守，結果現在片面要求學生，而又不聽聽他們的心聲，

部長知不知道現在學校打算對這些學生提告？你贊成學校現在這樣的立場嗎？ 

 

潘部長文忠：剛剛委員提到服裝儀容的問題，這個教育部，尤其國教署有持續注意各校

落實的狀況，包含師大附中，我們一樣會做這樣的處理與要求。至於學生昨天即使有做



出公物損毀情形，這在師大附中校規裡也有明確規範，所以第一，不必用到警察權，第

二，學校校規已經有明確規範，不應該說這已經逾越校規規範，我相信這部分教育部會

要求學校有個作法。 

 

黃委員國昌：接下來教育部要去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除了單方面要求校方進行了解

外，如果教育部的官員能夠跟第一線的這些學生聊聊，知道他們心裡在想什麼，我覺得

對於問題根本的解決才會有比較好的幫助，部長贊不贊成我這樣的說法？ 

 

潘部長文忠：是，謝謝委員，這個案子在我這兩天的了解下，確實學校跟學生之間的意

見溝通，或是讓學生有更多參與機會的方面，學校是可以再加強。 

 

黃委員國昌：有關預算部分，上會期我問過兩次，為什麼你們的預算編列跟 2016 年一

樣？我知道你們有延續紫錐花計畫，教育部自己對這個計畫好像有以各式各樣的方式說

明計畫效果是滿卓著的，而這個計畫也的確成效卓著，但我最近發現你們把紫錐花計畫

停了，是嗎？ 

 

潘部長文忠：紫錐花本來就是反毒運動裡一個重要活動，我想反毒是要持續不斷來做，

但是在宣導上，必須能達到預防效果，這是我對內部的要求，希望在這上面能夠…… 

 

黃委員國昌：部長，這個我都贊成，我的意思是，你把紫錐花計畫給停了嗎？ 

 

潘部長文忠：沒有啊！ 

 

黃委員國昌：所以這個公文上寫說：「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內涵均已

納入本計畫，爰停止適用。請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這是你們發出來的公文啊！ 

 

潘部長文忠：是，原來反毒運動，我們當時是用紫錐花為計畫名稱，現在再精進作為

裡，精神其實是一樣的，但是在落實面上，我們希望可以更加落實。 

 

黃委員國昌：就有第一線老師跑來問我，之前印的那些紫錐花宣傳品要怎麼辦？要繼續

用嗎？還是丟掉？ 

 

潘部長文忠：在這部分，應該說執行內容上，過去比較強調大型活動化的宣導，現在應

該進入更細緻的學校和家長的參與，我想反毒的態度、精神不變，但是作法上，應該更



精緻一些。 

 

黃委員國昌：好，最後一個問題。在學生藥物濫用防制的挑戰，我看到 103 年到 105 

年不同學制學生藥物濫用通報人數表，部長你看那個人數，從 104 年到 105 年，在

高中部分，104 年有 1,029 人，105 年剩下 581 人；國中部分，104 年有 600 人，

105 年剩下 361 人，數字降這麼多，是過去這一年成效太卓著？還是有其他原因？ 

 

潘部長文忠：這點，除了書面報告以外，我也跟委員再補充報告，從警方查緝的人數來

看，確實是有往下修正的趨勢，但是我自己一直認為可能還有很多原因導致我們在數字

上無法精確掌握，所以在今年二月，我就請警政署把相關資料提供給教育部進行學籍勾

稽，所以我們又發現有將近 400 位學生是過往我們沒有掌握到的。 

 

黃委員國昌：因為我的發言時間到了，主席也已經站起來了，最後我要提醒部長，數字

降這麼多，我跟第一線從事反毒工作的老師們交換過意見，但就是沒有人相信這個數字

是真的。其次，你可能要去問問看，有沒有學校在發現學生施用毒品時，為了不要通

報，就請學生轉學，因為只要學生轉走，學校就沒有通報的問題，那麼這個數字就不會

呈現在上面，如果我們大費周章做了這麼多工作，然後交給國會的統計表是這樣子，不

知道的人看了這個數字會欣喜若狂，認為我們的反毒工作做得這麼好，一年之中降了大

概 50%，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各種毒品濫用情況跟這個數字是呈現完全相反的狀態，因

此實際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教育部一定要去清楚掌握，這樣才有可能提出有效對策。 

 

潘部長文忠：是，謝謝委員，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希望可以掌握到真相，所以在二月才

會啟動這樣的作為，我也是認為要確實掌握，才有可能進一步去做輔導工作，我想這也

是教育部後續處理的態度。謝謝。 


